
证券代码：

000712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

2021-66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21年10月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近日，公司在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所持原质押给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的东莞证券8.5%股

权的解除质押手续，并办理了所持东莞证券8.4%股权质押给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的出质登记手

续。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共持有东莞证券60,000万股股权，占东莞证券总股本的40%；处于质押状态的股权

为29,700万股，占东莞证券总股本的19.80%，公司质押所持东莞证券的股权比例未超过所持东莞证券股权

比例的50%。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600312

股票简称：平高电气 编号：临

2021-046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主席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近日收到公司监事会主席李俊涛先生提交的书

面辞职函，李俊涛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监事等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李俊涛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

数，其辞职申请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后生效。 公司将尽快完成监事的选聘和相关后续工作。

李俊涛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尽职勤勉，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公司监事会对李俊涛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1月18日

股票代码：

600380

股票名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21-138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1年11月15日召开八届董事会四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关于注销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鉴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

首批授予的何水杰等3名激励对象离职等原因，据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上

述人员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其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股票期权不得解锁并由公司注销。首批期权激励对象

由211人调整为208人，注销60,000份，本次注销完毕后，首批期权授予份额调整为15,264,000�份，详见《健

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临2021-136）。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2021年11月17日

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证券简称：

*ST

恒康 证券代码：

002219

公告编号：

2021-106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司

法拍卖流拍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康医疗” 或“公司” ）于2021年10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管理人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1-098。 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定于2021年11月15日10时至2021年11月16日10时在京东

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网址：https://sifa.jd.com）拍卖被执行人阙文彬先生持有的公司部分股票。

公司于2021年11月16日通过网络渠道获悉，上述拍卖事项因无人出价已流拍。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事项

的进展情况并及时进行披露。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重大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管 理 人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信息披露

2021/11/18

星期四

B004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601669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

2021-071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至

10

月新签合同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1月至10月，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新签合同总额约为人民币5,634.64亿

元，同比增长2.97%。 前述新签合同总额中，国内新签合同额约为人民币4,651.73亿元，同比增长18.10%；国外新

签合同额折合人民约为982.91亿元， 同比减少35.90%。 国内外水利电力业务新签合同额合计约为人民币2,

274.77亿元。

除已公告的重庆轨道交通27号线工程 （YCK0+000～YCK21+961.9） 施工总承包项目 （详见公司临

2021-070号公告）外，公司2021年10月中标合同金额在人民币5亿元以上的单个项目有：

单位：人民币 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1 河南泰普森国际户外休闲产业园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EPC） 9.33

2021年10月，公司新签合同金额在人民币5亿元以上的单个项目有：

单位：人民币 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国内项目

1 四川省雅砻江卡拉水电站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 30.28

2 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EPCO）工程总承包合同 23.96

3 四川省盐源县龙塘水库及灌区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EPC）项目 20.38

4

广东省道S242线梅县区梅西至程江公路建设工程（西部旅游快线）

PPP项目

15.49

5 河南省尉氏县2017年城区基础设施提升改造PPP项目 14.85

6 山东省潍坊抽水蓄能电站水库工程 13.43

7 河南省洛阳市周山大道（涧河桥至九都路段）高架桥建设工程施工第二标段 6.36

国外项目

8 越南金瓯1A海上风电项目 15.57

9 越南金瓯1B海上风电项目 9.27

10 越南金瓯1D海上风电项目 9.14

11 阿联酋Masdar风电示范项目（含2年运维） 8.74

12 越南金瓯1C海上风电项目 8.69

以上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0866

股票简称：星湖科技 编号：临

2021-067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广东省广新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简称“公司” 或“星湖科技” ）拟以现金1,118.3万元（人民币，下

同）受让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新集团” ）持有的广东省广新创新研究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新研究院” ）3.3333%的股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广新研

究院3.3333%的股权。

●本次交易前的12个月公司未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相同类别的关联交易； 与不同关联人发生相同类别的关联

交易（含本次交易）共2次，交易金额累计3,132.30万元，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以上。

一、关联交易概述

广新集团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科技创新的相关要求和部署，从十四五战略规划

“新材料、生物医药与食品、数字创意与融合”三大方向出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为让三大板块主业龙头企业

更好地参与到项目研发，加速广新集团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实现无缝对接，广新集团拟将广新研究院股权的10%

通过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给广新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塑科技” ）、广

东兴发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发铝业” ）和星湖科技3家公司，共同构建创业创新孵化平台，推动产业技术落

地，进一步发挥广新研究院的科技引擎作用，促进广新集团三大板块主业以及龙头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股权转

让后广新集团仍为广新研究院的控股股东。

广新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佛塑科技和兴发铝业均为广新集团的下属子公司，本次受让股权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前的12个月公司未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相同类别的关联交易； 与不同关联人发生相同类别的关联交

易（含本次交易）累计3,132.30万元，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广新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佛塑科技和兴发铝业均为广新集团的下属子公司，各方的关联关系如下图。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广新集团

关联人名称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725063471N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 白涛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

成立时间 2000年9月6日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000号1601房

经营范围

股权管理；股权投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新材料（合金材料及型材、功能薄膜与

复合材料、电子基材板、动力电池材料），生物医药（化学药、生物药），食品（调味

品、添加剂）；数字创意，融合服务；高端装备制造；信息技术服务；电子商务运营；现

代农业开发、投资、管理；国际贸易、国内贸易；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物业租赁与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三年业务发展状况

坚持创新引领、战略投资、资本运营“三轮驱动” ，以“资本投资” 为主业，重点发展

新材料、生物医药与食品、数字创意与融合服务等三大业务板块。 目前，位列中国企

业500强第292位、中国服务业500强第114位、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100强

第44位、广东企业500强第40位、广州企业100强第13位，共有13家企业上榜广东企

业500强，获评主体信用最高等级“AAA”级。 2020年被中央授予“全国文明单位”

荣誉，是广东省属一级企业中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情况

2.兴发铝业

关联人名称 广东兴发铝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07894044079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刘立斌

注册资本 36,004万元

成立时间 2006年05月26日

注册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人和路23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合金制造；金属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

合材料制造；门窗制造加工；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喷涂加工；淬火加工；有色

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金属材料

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

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

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

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三年业务发展状况

中国大陆最早生产铝型材的企业之一，中国著名的专业生产建筑铝型材、工业铝型

材的大型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铝合金建筑型材定点生产基

地，被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评为“中国建筑铝型材十强企业第一名” ，目前在广

东、四川、江西、河南设立生产基地，总占地面积175万平方米，员工近9000人，产品型

材有30万多种规格型号，主要分为建筑门窗幕墙类和工业铝型材两大类，产品覆盖

全国并远销欧洲、澳洲、日本和东南亚等30余个国家和地区，已成为中国专业制造铝

型材的标杆企业。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情况

3.佛塑科技

关联人名称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0190380023W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 唐强

注册资本 96,742.3171万元

成立时间 1988年06月28日

注册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85号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各类高分子聚合物、塑料化工新材料、塑料制品、包装及印刷复合制品、热

缩材料、工程塑料制品、建筑及装饰材料、电线电缆产品、聚酯切片和化纤制品（上述

项目不含危险化学品，生产由分支机构经营）；塑料机械设备制造、加工及工程设计

安装；辐照技术服务（由下属分支机构筹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持有效

资质证书经营）；仓储、普通货运；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其他印刷品印刷；对外投

资；技术咨询服务。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

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

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提供土地、房

产、设备、车辆租赁服务。

最近三年业务发展状况

公司所从事的高分子新材料行业属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已形成以渗析材料、光

电材料和阻隔材料为框架的产业布局，偏光膜、粗化电工膜、超薄型电容膜、安全型

电容器用金属化膜、透气膜、无孔透湿膜、复合塑料编织材料等多种差异化产品在技

术、质量、性能方面均具有先进性，是细分市场的领军企业。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情况

（三）关联方与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广新研究院的基本信息

1.名称：广东省广新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3247344223

3.成立时间：2014年11月26日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000号1302房

6.注册资本：33,334.00万元

7.法定代表人：高上

8.经营范围：研究和实验发展，专业技术服务，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本次股权转让前 本次股权转让后

广新集团 100% 90.0000%

佛塑科技 -- 3.3333%

兴发铝业 -- 3.3333%

星湖科技 -- 3.3333%

合计 100% 100%注

注：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业务经营情况

广新研究院的主要职能为科技创新管理与服务、股权投资与管理、创新项目孵化和前瞻性技术基础与应用研

究。 主要业务为投资项目平台，尚未有经营收入。

（三）经审计的资产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12.31 2021.7.31

总资产 33,195.51 33,476.12

总负债 451.17 808.00

所有者权益 32,744.34 32,668.12

净利润 -894.27 /

（四）权属状况说明

广新研究院产权清晰，资产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其他类似安排，不存在任何第三方权利限制，不存在质押、

冻结、查封或者其他任何被采取强制保全措施的情形，不存在禁止转让、限制转让、其他任何权利限制的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文件、股东协议、合同、承诺或安排，亦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标的资产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

结、征用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其他任何行政或司法程序。

（五）评估情况

根据符合证券法要求的广东财兴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2021年7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

报告，评估结果采用资产基础法，本次标的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为33,712.16万元，评估值33,549.01万元，评估减

值163.15万元，减值率为0.48%。

四、交易的总体方案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广新集团拟采用非公开协议方式将其合计持有广新研究院的10%

股权及其所包含的股东权益转让给佛塑科技、兴发铝业和星湖科技，每个受让方各受让广新研究院的3.3333%股

权。

（一）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符合证券法要求的广东财兴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2021年7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本次交易

标的进行了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了评估，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最终的评估结论出具了财兴资

评字（2021）第380号《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拟混改涉及广东省广新创新研究院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资产评估报告书》。

本次交易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采用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本次交易价格以相关标的资产

评估报告评估结果和《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中“采取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转让企业产权，转让价格

不得低于经核准或备案的评估结果” 相关规定作为定价依据。

（二）转让方式和转让价格

本次交易采取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在评估结果公示无异议的前提下，以评估后的净资产价值33,549.01万元

为基础，协商确定广新研究院10%股权转让价格为3,354.90万元，星湖科技受让3.3333%股权所对应的交易价为1,

118.30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标的：广东省广新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的目标股权（10%股权）及其所包含的股东权益

2.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以2021年7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交易标的进行审计、评估，标的资产经评估后净资

产评估价值作为依据， 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价格为人民币3,354.90万元， 三个受让方各受让标的公司3.3333%股

权，支付对价款1,118.30万元。 协议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

3.产权交割：在协议生效且受让方支付全部交易价款后15个工作日内目标公司办理标的资产的交割手续。

4.过渡期约定：（1）过渡期内，转让方对标的资产尽善良管理义务，保证持续拥有标的资产的合法所有权，保

证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保证不对标的资产设置其他任何权利限制；合理、谨慎地运营、管理标的资产，不从事任何非

正常的导致标的资产价值减损的行为。（2）过渡期内，转让方确保并督促目标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审慎尽职的原则，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目标公司利益，确保目标公司以符合法律法规和良好经营惯例的方

式保持正常运营。（3）过渡期内，未经受让方书面同意，转让方及目标公司不得就目标公司资产设置抵押、质押等

任何第三方权利，不得进行资产处置、对外担保、对外投资、利润分配、增加债务或放弃债权之行为。

5.债权债务处理：目标公司在交割日前后的债权债务均由目标公司承担。

6.协议的成立、生效：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 协议满足如下全部条件后

生效：（1）协议成立；（2）协议获得各方有权决策机构批准；（3）如果因第（2）条约定的生效条件未能成就，致使

协议无法生效的，各方仍将遵守协议约定的保密义务。

六、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广新研究院是广新集团重要的投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对内能整合所属企业创新成果，对外具有省属国企平

台优势，有利于整合公司内外科研资源，增强公司信息获取、争取政府资源支持等能力，构建交叉融合的协同科技

创新体系。

本次受让标的股权对公司未来科技创新工作具有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公司交易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

金，本次交易对公司2021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七、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将有助于公司整合内外部科研资源，构建交叉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推动公

司科技创新工作。交易价格符合公允的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符合公司的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年11月16日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广东省广新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部

分股权的议案》，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1年11月16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关于受让广东省广新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的议案》，由6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关联董事王立、庞碧霞回避表决，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同意

公司受让广新研究院3.3333%股权，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三）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定价原则，股权转让金额以符合证券法要求的评

估机构的估值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符合市场规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未发现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已依法回避，亦

未委托其他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 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三）标的公司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019

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1-087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17日完成第二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激励对

象洪华等5人所持177,900股尚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工作，根据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对《公

司章程》部分条款作以下修订：

原第5条：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2,268,589,450元。

修改为：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2,268,411,550元。

原17条最后一款增加以下内容：

经公司于2021年9月13日召开的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于2021年11月17日完成部

分第二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激励对象尚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177,900股的回购注销，减少公司股

本177,900元。

原18条：公司股份总数为22,268,589,450股，全部为普通股。

修改为：公司股份总数为22,268,411,550股，全部为普通股。

《公司章程》除上述变更外，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601518

证券简称：吉林高速 公告编号：临

2021-028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硅谷互通立交桥补偿事项的进

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依据长春市《南部新城控制性详规》以及《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第52次》(以下

简称《会议纪要》)，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2013年11月5日就《会议纪要》

中涉及本公司的事项进行了对外披露，详见《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所属办公楼、收费站迁移补偿

等事项的公告》（临2013-015）；公司于2019年7月31日、2019年11月11日、2019年12月26日、2020年12月2

日分别披露了《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硅谷互通立交桥建设及补偿事项的进展公告》和《吉林高

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硅谷互通立交桥补偿事项的进展公告》 等 （临2019-019、 临2019-033、临

2019-039、临2020-025）。

按照还款计划，公司于近日收到长春市政府2021年补偿款3,000万元。

公司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关程序，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458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

2021-049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于2021年11月12日以专人送达

和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11月1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彭华文先生主持。 会议应到董

事9人，实到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临2021-051号公告。

表决结果： 3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关联董事彭华文先生、杨军先生、李略

先生、张向阳先生、刘建勋先生、刘军先生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时代华先增资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临2021-052号公告。

表决结果： 9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香港子公司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临2021-053号公告。

表决结果： 9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临2021-054号公告。

表决结果： 9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上述第一项议案尚需提交至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458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

2021-050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于2021年11月12日以专人送达

和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11月1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丁有军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5人，实到监事5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临2021-051号公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至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458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

2021-054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12月3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1年12月3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株洲市天元区海天路18号时代新材工业园行政楼203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1年12月3日

至2021年12月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

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审议关于控股股东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于2021年11月18日分别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予以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第1项议案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第1项议案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

有限公司、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中车石家庄实业有限公司、中车株洲车辆实业管理有限公司、中车南京浦镇实

业管理有限公司、中车眉山实业管理有限公司、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

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

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

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

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

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458 时代新材 2021/11/26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受托人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法人代表委托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及股东账户卡。

2、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须持有本人身份

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

3、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手续 （信函到达邮戳和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2021年11月29

日），但在出席会议时应提供登记文件原件供核对。

（二）登记时间：

2021年11月29日 9:30-16:30

（三）登记地点：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海天路18号公司总经理（董事会）办公室

六、 其他事项

（一） 会议联系方式：

邮政编码：412007

联系人：林 芳

联系电话：0731-22837786

联系传真：0731-22837888

（二）会议费用：

会期预定半天，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1年12月3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控股股东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

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0458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

2021-051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株洲所” ）拟以现金向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时代新材” ）全资子公司CRRC� New� Material� Technologies� GmbH（以下简称

“新材德国” ）增资8,50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68,000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增资时的汇率为准），本次增资后时

代新材将持有新材德国68.08%的股权，中车株洲所将持有新材德国31.92%的股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除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外，公司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

联人进行的与本次关联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的累计次数及其金额均为零。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2021年11月1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概述

随着近年汽车行业整体下行，公司全资子公司新材德国连续出现经营亏损，为改善新材德国经营状况，提升经

营效益，补充其发展所需资金，2021年11月17日，时代新材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关于控股股东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股东中车株洲所向新材德国增资8,500

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68,000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增资时的汇率为准），主要用于支持新材德国建设低成本地

区产能以及发展中国区业务，确保其健康可持续发展。

本次增资前时代新材直接持有新材德国100%的股权，新材德国纳入时代新材报表合并范围；本次增资后时代

新材持有新材德国68.08%的股权，中车株洲所持有新材德国31.92%的股权，新材德国仍纳入时代新材报表合并范

围。

（二）关联关系介绍

因中车株洲所为时代新材的控股股东，持有时代新材36.43%的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湖南省株洲市田心

法定代表人：李东林

注册资本：844,684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2年9月9日

经营范围：轨道交通产品及设备、电器机械及器材、普通机械、电机、电子产品、控制用计算机产品及软件、橡

胶、塑料制品、电子元件、电子器件、电气绝缘材料研发、制造、检测、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大型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设计、制造、销售；风电场的建设、运

营、咨询服务；电力建筑施工总承包；综合能源服务工程总承包；客车及零部件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中车株洲所为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车株洲所经审计资产总额为6,405,579.35万元，净资产为

3,455,472.28万元，2020年中车株洲所实现营业收入3,909,665.52万元，净利润256,009.48万元；截至2021年9月

30日，中车株洲所总资产为7,584,064.29万元，净资产为4,349,483.93万元，2021年1-9月中车株洲所实现营业收

入2,393,895.35万元，净利润158,505.72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CRRC� New� Material� Technologies� GmbH

注册资本：554.4738万欧元

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德国下萨克森州达默市

法定代表人（managing� director）:Torsten� Gehrmann,� Christoph� Krampe成立日期：2014年9月10日

股权结构：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

经营范围：设计、开发、制造应用于轿车、商用车、非公路机械工业和铁路工业的减振橡胶金属产品；设计、开

发、制造车用塑料(金属)件以及与之相关零部件；销售公司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售后服务。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新材德国（合并口径）经审计资产总额为473,289.95万元，净

资产为153,492.96万元，2020年新材德国（合并口径）实现营业收入531,257.67万元，净利润-27,307.45万元；截

至2021年9月30日，新材德国（合并口径）总资产为435,400.68万元，净资产为140,014.11万元，2021年1-9月新

材德国（合并口径）实现营业收入423,499.65万元，净利润-19,167.50万元。

（二）增资前后股权比例

本次增资前公司直接持有新材德国100%的股权。 本次增资后各股东持有新材德国的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万股

增资前 本次增资 增资后

股东名称 股本 股权比例 方式 股本 股本 股权比例

时代新材 554.4738 100% 554.4738 68.08%

中车株洲所 现金 259.9888 259.9888 31.92%

合计 554.4738 100% 259.9888 814.4626 100%

（三）财务审计、资产评估情况

时代新材聘请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新材德国进行

资产评估及财务审计工作。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中企华评报字（2021）第1165号《资产评估

报告》，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德师报(审)字（21）第S00221号《审计报告》。

经收益法评估，新材德国（单体口径）在评估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45,475.69万

元，较新材德国（单体口径）经审计净资产143,934.31万元增值1,541.39万元，增值率为1.07%。

（四）拟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按照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2020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交易价格以收益法对新

材德国评估后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依据确定。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公司与中车株洲所以及新材德国于2021年11月17日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现股东：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方：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CRRC� New� Material� Technologies� GmbH

增资方案：

新材德国融资需求共8,500万欧元，投资方拟通过现金支付方式增加注册资本2,599,888.00欧元，以及追加

支付82,400,112.00欧元计入本公司的资本公积金。

通过现金方式出资增加2,599,888.00欧元，将新材德国的注册资本由5,544,738.00欧元增加至8,144,626.00

欧元，通过发行2,599,888股每股面值1.00欧元的新股，股权编号为5,544,739至8,144,626（统称为“新股” ），每

股新股应以其面值相等的发行价格发行（统称为“发行价” ），并仅允许投资方认购新股，新股的面值总额为2,

599,888.00欧元。 除了发行价， 投资方应当有义务对现股东承担责任， 但不对新材德国承担责任， 追加支付82,

400,112.00欧元计入资本公积金（统称“追加支付” ）。发行价和追加支付应为固定价格。为免疑义，发行价和追加

支付应以欧元支付且不涉及调整（调整）或利息问题。

计入资本公积金的追加支付分为两期支付：其中第一笔34,900,112欧元与认购新股支付的发行价同时支付；

第二笔为47,500,000欧元，应在新材德国商业登记簿中登记增资后的十二个月内以现金全额支付。

增资后股权结构：

在新材德国商业登记簿上登记增资后（统称“交割” ），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Name�of�the�shareholder

股东姓名/名称

Number� of� the�

Shares

股权编号

Registered�Capital�(in�Euro)

出资额（单位：欧元）

Shareholding�

ratio�(%)

股 权 比 例

（%）

Capital

contribution

认缴出资额

Paid-up�

registered�

capital

实缴出资额

Zhuzhou� Times� New� Material�

Technology�Co.,�Ltd.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5,544,738 5,544,738.00 5,544,738.00 68.08%

CRRC� Zhuzhou� Electric�

Locomotive�ResearchInstitute�Co.,�

Ltd.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

公司

5,544,739�–

8,144,626

2,599,888.00 2,599,888.00 31.92%

In�total

合计

8,144,626.00 8,144,626.00 8,144,626.00 100%

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署后，各方应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其于本协议项下约定的义务。 如果本协议一方违反其声明、保

证、承诺或存在虚假陈述行为，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责任与义务，则构成违约。 守约方首先应以书面通知

违约方就违约事项予以纠正，违约方未能在通知中所述期限内予以纠正的，守约方有权向违约方发出书面违约通

知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以及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义务、采取补救措施。

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直接损失， 包括守约方因该违约行为遭受的所有直接经济损失、

责任、费用开支以及其为追究违约方责任而支出的调查费、律师费等。

支付违约金不影响守约方请求赔偿损失、继续履行本协议或解除协议的权利。

五、增资扩股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由公司控股股东中车株洲所向新材德国增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支持新材德国建设低成本地区产能以及发

展中国区业务，改善其经营状况，提升经营效益，确保其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升时代新材整体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新材德国的注册资本由554.4738万欧元变为814.4626万欧元，资本公积金增加8240.0112万

欧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新材德国仍将纳入时代新材报表合并范围，公司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及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1年11月1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向全资子公

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彭华文先生、杨军先生、李略先生、张向阳先生、刘建勋先

生、刘军先生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同意将《关于控股股东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改善新材

德国经营状况，提升经营效益，补充其发展所需资金，符合全体股东及上市公司利益；本次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

时，公司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将《关于控股股东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了审核意见，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

改善新材德国经营状况，提升经营效益，补充其发展所需资金，符合全体股东及上市公司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全体审计委员会委员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1年11月17日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向全资子公

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改善新材德国经营状况，提

升经营效益，补充其发展所需资金，符合全体股东及上市公司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的规定，全体监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五）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458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

2021-052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时代华先增资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新材” 或“公司” ）之控股子公司株洲时代华先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华先” ）拟通过增资扩股方式融入资金，增资金额19,000万元。 其中，公司拟以其所

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时代华先9,000万元债权向时代华先增资，时代华先拟通过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方式引

入外部战略投资者，增资金额10,000万元（新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占股不超过19.82%，最终以摘牌结果为准），债

转股、挂牌价格以时代华先资产评估价值为依据确定。

●因时代华先引入外部投资者增资将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进行，交易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目前尚无法判

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时代华先拟通过增资扩股方式融入资金，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负债率，增资金额19,000万元。

其中，公司拟以其所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时代华先9,000万元债权向时代华先增资，债转股价格以评估基准日2021

年2月28日时代华先资产评估价值为依据确定；时代华先拟通过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增资公开挂牌引入外部战略投

资者，增资金额10,000万元（新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占股不超过19.82%，最终以摘牌结果为准），挂牌价格以评估

基准日2021年2月28日时代华先资产评估价值为依据确定。

公司于2021年11月1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

时代华先增资的议案。 本议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因时代华先引入外部投资者增资将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进行，目前尚不能确定交易对方。 公司将根据公开挂牌

进展情况，及时披露交易对方及相关后续进展情况。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株洲时代华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6,736.36万人民币

经济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株洲市渌口区南洲镇江边村（南洲新区工业园渌湘大道8号）

法定代表人：刘军

成立日期：2017年2月10日

股权结构：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67%、胡健持股20%、杭州时代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股8%、柳州民生现代制造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

经营范围：芳纶系列产品、绝缘制品、功能性材料、汽车动力电池材料、电气设备、锂离子电池材料、非家用纺织

制成品、纸及纸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新材料技术开发、转让、咨询、交流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财务指标：截至2020年12月31日，时代华先经审计总资产为50,150.41万元，净资产为12,650.87万元，2020年

时代华先实现收入3,001.83万元、净利润-5,232.12万元；截至2021年9月30日，时代华先总资产50,017.89万元，净

资产8,843.94万元，2021年1-9月时代华先实现收入5,765.27万元、净利润-3,790.66万元。

（二）财务审计、资产评估情况

时代华先已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时代华先进行资产评估

及财务审计工作。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中水致远评报字[2021]第010071号《资产评估报告》，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审[2021]1-1272号《审计报告》。

截止至2021年2月28日，时代华先总资产为49,366.18万元，净资产为11,380.74万元，在评估基准日2021年2

月28日，按收益法，时代华先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31,419.69万元。 该评估事项已完成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

构备案工作。

（三）拟转让价格

本次增资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将在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挂牌价格以时代华先资产评估价值为基础，最终增

资摘牌价格取决于外部战略投资者的摘牌价格，债转股增资价格将与外部战略投资者增资价格保持一致。

四、本次交易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时代华先引入资金将有助于其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负债率，加大新产品的研发投入，扩大市场

占有率，提升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对时代华先的实际控制权，增资后时代华先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五、风险提示

本次时代华先引入外部投资者增资将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进行，尚不能确定交易对方，交易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458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

2021-053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香港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1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临

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香港子公司的议案，公司决定注销子公司时代新材（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香港子公司” ）。

二、注销的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时代新材（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万港元

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香港湾仔芬威克街18号朱比利中心

法定代表人：黄蕴洁

成立日期：2015年4月16日

股权结构：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经营范围：对外投融资、国际贸易业务

经营情况：截至2020年12月31日，香港子公司经审计总资产为21,590.27万元，净资产为-2,532.82万元，2020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76.42万元，净利润2.85万元；截至2021年9月30日，香港子公司总资产21,064.40�万元，净资

产为-2,370.63万元，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62.83万元，净利润4.42万元。

三、注销子公司的原因

为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国资委“压缩管理层级、减少法人户数专项治理工作” 工作部署，为整合内部资源，公司

决定注销香港子公司。

四、本次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香港子公司注销后，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产生实质性影

响。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8日


